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进行国有股减持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１

，

０９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并开始交易，包括首次公开发

行的

９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以及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关规定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并转换为

Ｈ

股的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授予全球簿记管理人额外发行不

超过

Ｈ

股发行总数的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 独家全球协调人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并要求公司额外发行及

配发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股

Ｈ

股，该等股份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根据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的规定及财政部的批复，

本次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时，公司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信

国安集团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

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上海

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须再次进行国有股减持，即按本次部

分行使超额配售权而额外发行及配发的

Ｈ

股数量的

１０％

，将其合计持有的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本公司内资股（

Ａ

股）

划转由社保基金以

Ｈ

股的形式持有。

就上述减持方案，公司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同意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和财政部的批复进

行国有股减持，并委托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上述国有股股东持有的应予减持的股份数共计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

Ａ

股，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其各自

的

Ａ

股账户内注销后划转予社保基金并转为

Ｈ

股。该等划转予社保基金的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

Ｈ

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存入社保基金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社

保基金持有，并于当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各国有股股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

持股数（股）

本次减持股数

（股）

本次减持后

持股数（股）

１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２

，

２４３

，

６６７

，

８２６ ６

，

７７７

，

２０６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２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９１０ ３２２

，

６０２ １０６

，

４７８

，

３０８

３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

６３

，

９３３

，

０４６ １９３

，

１１６ ６３

，

７３９

，

９３０

４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２６

，

５００

，

２７１ ８０

，

０４７ ２６

，

４２０

，

２２４

５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８３

，

０３２ ７６

，

３７０ ２５

，

２０６

，

６６２

６

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５４２

，

８３１ ３４

，

８６６ １１

，

５０７

，

９６５

７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１２

，

９７４ ３４

，

４７４ １１

，

３７８

，

５００

８

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

８

，

６３３

，

００５ ２６

，

０７７ ８

，

６０６

，

９２８

９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３１９

，

９６４ ２２

，

１１１ ７

，

２９７

，

８５３

１０

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８６

，

４７１ １１

，

１３５ ３

，

６７５

，

３３６

１１

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４

，

５１６ ７

，

２６３ ２

，

３９７

，

２５３

１２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９

，

０４４ ４

，

６４９ １

，

５３４

，

３９５

１３

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２５９

，

７１４ ７８４ ２５８

，

９３０

小计

２

，

５１２

，

９８３

，

６０４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２

，

５０５

，

３９２

，

９０４

其他

Ａ

股股东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合计

９

，

８４６

，

１７１

，

４００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９

，

８３８

，

５８０

，

７００

本次国有股减持完成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股份 国有股转持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

份

－ － －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

有股份

－ － － － － － － －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其中：境内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

人持股

其他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２

－

－

０．２２

－

－

－

－

－

－

－

－

－

－

－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２

－

－

０．２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

人持股

－ － － － － － － －

有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２ － －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９

，

８２２

，

２５２

，

４００ ８９．７７ －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９

，

８１４

，

６６１

，

７００ ８９．０９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 － －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９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９．１０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 －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２０７

，

０００ ９．７２

４

、 根据国有股

减持的相关规

定划转至社保

基金并转换为

Ｈ

股的股份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１０７

，

１２０

，

７００ ０．９７

无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１０

，

９１７

，

０８２

，

４００ ９９．７８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 －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１０

，

９９２

，

９８９

，

４００ ９９．７８

三、股份总数

１０

，

９４１

，

００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 －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１６

，

９０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点开始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５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唐根初》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

５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以上议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已经公告；内

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委托授权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东北侧欧菲光科技园证券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四、会议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东北侧欧菲光科技园证券部。（

５１８１０６

）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３

、会议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５４５６８８

４

、联系人： 程晓黎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证件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同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唐根初》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５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

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议案，

以下是对本议案的具体阐述：

一、减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临时）审议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

案》（以下简称“项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子议案。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南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此项目公司专注于光学及光学薄膜等系列光学产品，项目计划投资使用

１

亿元人民币的超募资金，资金

拟用于本项目及购买厂房、厂房附属设施及流动资金。

以上项目具体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的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目前项目

２

还在前期筹备中， 此项目的一亿超募资金暂时没有投资到标的公司， 公司也未进行登记注

册，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拟将此一亿资金变更投资到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

司，此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现增加投资后变更为：注册资本

３

亿元人民币，总投资额

１０

亿不变。项目

２

以后需要资金由公司另行筹集。

二、资金来源：

此

１

亿资金系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

三、减资主体基本情况

原项目拟在南昌成立全资子公司，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出资方式：

１

、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是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

、投资人或股东出资的方式：资金来源是将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该项目建设。

３

、投资方的基本情况：企业名称，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

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荣军先生；注册资本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

币；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光通讯零部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用

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

四、减资的影响

因项目

２

还在筹备中，以后所需资金另行筹集，本次减资不会对本项目产生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变更投向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２

、本次部分闲置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保荐代表人意见：

经核查，中银国际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变更超募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及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系围绕欧菲光

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展开，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或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等。欧菲光最近十二个月亦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也针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欧菲光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抓住市场机遇，扩大产能规

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抢占市场先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中银国际同意欧菲光此次变更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３５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议案，

以下是对本议案的具体阐述：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原议案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临时）审议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

案》（以下简称“项目

２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南昌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此项目公司专注于光学及光学薄膜等系列光学产品，项目计划投资使用

１

亿元人民币

的超募资金，资金拟用于本项目及购买厂房、厂房附属设施及流动资金。

以上项目具体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的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公司增加对外投资》的议案。南昌欧菲光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

１

”）计划投资总额由

３．５

亿增加到

１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购买土地、厂房及生产

设备预计

６．６８

亿元，流动资金预计

３．３２

亿元。 原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不变；厂房的建设和设备的加大投入，

规模及产能相应的扩大，同时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在相应的增加，流动资金的增加是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

围内。

以上项目具体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增加对外投资》的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现议案内容：

目前项目

２

还在前期筹备中，此项目的一亿超募资金暂时没有使用，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率，降低资金

使用成本，公司拟将此一亿资金变更投资到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即项目

１

），此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

亿元

人民币，现增加投资后变更为：注册资本

３

亿元人民币，总投资额

１０

亿不变。项目

２

以后需要资金由公司另行

筹集。

以上一亿资金变更至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时，连利息一并变更，利息计入资本公积。

（三）资金来源

此议案中

１

亿资金系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 出资方式：

１

、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或部分设备出资。

２

、投资人或股东出资的方式：资金来源是将使用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该项目建设，不足部分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自行筹集。

３

、投资方的基本情况：企业名称，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

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荣军先生；注册资本

１．９２

亿元人

民币；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光通讯零部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

用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

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和拟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的形式：标的公司是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

股。

２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期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３

） 项目情况：

１

、项目名称：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是对公司现有基础上的产能扩张。

２

、项目的具体内容：强化玻璃和触摸屏项目

３

、投资进度：原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中计划投资总额由

３．５

亿增加到

１０

亿元人民

币，其中

２

亿元超募资金，经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经汇入标的公司。

三、建设周期及建设规模

１

、项目建设工期

欧菲新型显示技术光电元器件基地建设项目计划自施工图设计开始计算约

１２

个月建成投入使用。

２

、建设规模

年产

５４００

万片新型显示技术光电元器件产品。

四、监事会意见：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变更投向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２

、本次部分闲置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保荐代表人意见：

经核查，中银国际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变更超募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及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系围绕欧菲光

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展开，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或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等。欧菲光最近十二个月亦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也针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欧菲光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抓住市场机遇，扩大产能规

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抢占市场先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中银国际同意欧菲光此次变更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六、其他

１

、本次增加对外投资议案其他具体事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南昌欧菲

光可研报告》。

２

、关于增加对外投资的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４１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收到总经理蔡荣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为了规范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更好地回

报投资者，引进先进管理人才，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一

D4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40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32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本公司债权银行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

"

）向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

"

邗江法院

"

）提起诉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

司将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情况

1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32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邗江法院受理原告

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诉讼被告一本公司、被告二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被告三

于在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08

年

12

月

2

日， 本公司为偿还原告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款向原告贷款

350

万

元（另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仍垫付票款

426,045.08

元），年利率

7.254%

，按季结息，逾期借款罚息按从逾期

之日起在合同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

50%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12

月

2

日至

2009

年

7

月

2

日。琼花集团、于在青

为上述贷款及垫付汇票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无法支付贷款本金、垫付汇票款及其利息，

琼花集团、于在青也未履行担保义务，故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先向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维

扬法院

")

申请诉前保全（诉前保全情况见

2011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临

2011-037

号公告），后向邗江法院提起诉

讼。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本公司偿还原告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借款本金

3,926,045.08

元，利息暂算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

为

1,417,157.24

元，共计人民币

5,343,202.32

元。

2011

年

9

月

22

日后继续按合同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

50%

计收罚息。

（

2

）判令本公司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87,782

元。

（

3

）判令琼花集团、于在青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

、诉讼阶段

2011

年

11

月

24

日开庭。

4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也未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二、上述事项、以前披露诉讼等重大事项影响及应对措施

经初步核查，截至

2011

年

10

月

28

日，邗江法院和维扬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和冻结本公司银行账号；江

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等其他债权银行也未从本公司银行账号中扣款用于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目前，本次

诉讼及以前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造成重大影响。

日后，一方面本公司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查封本公司资产、冻结银行账户等，另一方面本公司

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偿还其债务，因此，该等事项对本公司的

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仅靠自身能力难以化解上述风险，本公司将积极寻求他方帮助以顺利

化解风险。

三、其他事项

2011

年

10

月

17

日、

2011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已披露的五笔诉讼涉及金额为

13,058.22

万元（部分诉讼请求

中利息未予以计算）。本公司本次披露的一笔诉讼涉及金额为

543.10

万元（未计罚息），故本公司目前六笔诉

讼涉及金额为

13,601.32

万元（部分诉讼请求中利息、罚息未予以计算，故实际金额高于

13,601.32

万元）占本公

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的

52.35%

。

截至

2011

年

10

月

28

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未收到法院有重大影响的起诉书或仲裁申

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不存在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32

号应诉通知书。

（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32

号传票。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39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同时披

露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038

号）。因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30,486,422

股股份转让给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

"

）及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处置琼花集

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其债权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24

日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广东鸿达兴业集团与琼花集团就股份转让价格、转让价款及支付等具体事项进行商谈。

截止

2011

年

10

月

28

日，双方就股份转让事项未能签署正式协议，仍需进一步沟通。但若股份转让事项双方仍

未能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协议，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债权银行将可能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

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其债权，最终仍会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由于上述股份转让和司法处置股份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

将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股份转让或司法处置股份等事项确定后，本公司

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41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投资标的（合资公司）名称：

"

吉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

"

吉林公司

"

）。

2

、投资金额和比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投资

5,100

万元，占

51％

；吉林通化帝富医

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帝富医药

"

）投资

4900

万元，占

49％

；

3

、投资期限：

20

年。

特别风险提示：

1

、合资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中药饮片等产品的批发经营，存在一定的经营与市场竞

争风险；

2

、合资公司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合法、有效的经营许可等批准

文件，该申请可能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于

10

月

28

日收到公司与吉林通化帝富医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帝富医药

"

）

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签署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就发展公司医药产业进行合作，共同以现

金出资在吉林通化县设立

"

吉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吉

林公司

"

或

"

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中药饮片等产品的批发经营。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吉林通化帝富医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法人代表：卜东升；注册资本：

1

亿元；公司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557

号码；经营范围：物流仓储；药品经营贸易、研发；药材种植加工；农副产品批

发；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经营）；旅游服务及商业投资；餐饮娱乐的筹建（筹建期间经

相关前置许可审批部门书面同意），允许其正常经营，筹建期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帝富医药总资产

21180

万元，净资产

9601

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订方：

（

1

）吉林通化帝富医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卜东升

注册地：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557

号

（

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注册地：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2

、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时间

（

1

）吉林公司的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占公司注册

资本的

49 %

；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1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

。

（

2

）甲乙双方约定的出资共分两期完成。其中：双方第一期出资为

3000

万元人民币，甲方出资人民币

1470

万元，占

49%

；乙方出资人民币

1530

万元，占

51%

。根据吉林公司后续经营发展需要，双方第二期出资

7000

万元，保持现有股权比例不变，在公司成立后

2

年内完成。

吉林公司由乙方负责日常的经营与管理。

3

、 合作期限

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二十年。

四、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吉林公司注册地位于吉林通化市，通化市聚集了吉林省众多药品生产企业。吉林公司的设立，有利于

本公司加强与生产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拓展本公司在当地的医药流通业务；同时，通化市所在的长白山区

域是我国人参等著名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和集散地，吉林公司的成立为本公司未来进入当地中药材种植、

加工与流通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中药业务。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

、合资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中药饮片等产品的批发经营，存在一定的经营与市场竞

争风险；

2

、合资公司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合法、有效的经营许可等批准

文件，该申请可能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合作协议》；

2

、吉林通化帝富医药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3

、吉林通化帝富医药产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49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1

年

10

月

28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721

号），

核准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日甫

电话：

021-60933187

；

021-60893215

传真：

021-60933172

邮箱：

chenrf@guosen.com.cn

2.

发行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牟健

电话：

0755-33386666

；

0755-33668038

传真：

0755-33895777

邮箱：

mujian@gemchina.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1-040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于

10

月

28

日发布 《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采购招标评

标结果公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

№QC- LQ1

标段的推荐中标候选

人，拟中标价：

42,631.3264

万元。

一、项目概况

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是中国

-

东盟陆路通道沿海公路的重要路段，也是中国 与越南

"

两廊一圈

"

经济

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主线起于兰州

-

海口高速公路 （南宁至北海段）

NK1092+551.854

处，沿线经过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钦北区大寺镇、贵台镇，防城港市上思县公正乡、那

琴乡、思阳镇、在妙镇，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柳桥镇、江州区罗白乡、江州镇、濑湍镇，与南宁至友谊关高速

公路

K82+956

处相接，路线全长约

129

公里。同时修建吴圩至上思县、板利至东门两条连接线，途经南宁市江

南区吴圩镇、苏圩镇，扶绥县东门镇、柳桥镇、山圩镇，上思县那琴乡，长约

98

公里。主线

K0+000～K53+500

、

K85+260～K122+650

路面结构为：

4cm

厚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

AC-13C

）

+6cm

厚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

土（

AC-20C

）

+8cm

厚粗粒式沥青混凝土（

AC-25

）

+1cm

厚沥青碎石封层

+20cm

厚

5%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

+

35cm

厚

3.5%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底基层

+ 20cm

厚级配碎石垫层。 主线

K53+500- K85+260

路面结构为：

4cm

厚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AC-13C

）

+6cm

厚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AC-20C

）

+10cm

厚

ATB-25

粗

粒式沥青稳定碎石

+20cm

厚

5%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底基层

+34cm

厚

3.5%

水泥稳定碎石

+ 20cm

厚级配碎石

垫层。

二、中标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招标人是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公告起

止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七日。

详细内容请查看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公示，地址：

http://www.gxjttzjt.com/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中标项目预计含税合同金额约为

42,631.3264

万元，合同估算需要沥青（散装）约

70,018

吨（其中

70

号

A

级道路石油沥青约

26,888

吨，

SBS

（

I-D

）改性沥青约

43,130

吨），约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

入的

54.31%

。本项目拟于

2012

年

2

月开工，故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2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较

大的影响。

四、中标风险提示

本公司已获悉被确定为中标单位并已进入公示期，但尚未取得《中标通知书》或相关证明文件。公告期

为七日，如公告期满无异议，则公告单位将作为正式中标人，但在未获得中标通知书之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在后续取得中标通知书时，将及时披露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6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

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公司计划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推进对标

的资产的相关论证、评估等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 等有关规定，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发现公司

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为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并承诺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前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通过整改，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关于委托代办股份转让的协议书》。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1-05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起草的两项国家标准通过审定

并评为国际先进水平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0

月

28

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钢标委秘书

【

2011

】

17

号）通知。通知称：根据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钢标委【

2009

】

17

号文《关于下达全国钢标委

2009

年

第三批国家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要求， 公司承担起草的 《钢丝绳绳端 合金熔铸套接》（项目编号：

20090658-T-605

）、《钢丝绳吊索 环索》（项目编号：

20090657-T-605

）两项国家标准现已通过审定，该两项国

家标准为国际先进水平标准。

上述两项标准发布人均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82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正就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停牌

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